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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學年度學年度學年度學年度 醫學系醫學系醫學系醫學系 PBL 執行委員會執行委員會執行委員會執行委員會 第第第第十十十十次會議記錄次會議記錄次會議記錄次會議記錄 

 

時    間：94 年 12 月 1 日（星期四）下午 5 點 30 分 

地    點：啟川大樓六樓 第一討論室 

主 持 人：黃裕勝 主任 

列席指導：黃俊雄 院長、劉克明 副院長 

出席人員：關皚麗教授、王文明副教授、江宏哲副教授、葉竹來教授、 

趙美琴副教授、蔡志仁副教授、邱肇基副教授、蔡文展副教授、

戴任恭副教授、林志隆助理教授、王心運助理教授、 

何坤瑤助理教授、陳芳銘助理教授、謝明彥醫師、黃尹亭、 

蘇瑛茹、許群宜 

 

記    錄：洪甄苹 

 

壹壹壹壹、、、、    綜合結論綜合結論綜合結論綜合結論：：：： 

一、 舊制 PBL 教案重新編寫時，必須依照新制格式撰寫，也必須經過所

有 PBL 教案審查程序。 

二、 日後 PBL 教案進行到第三關執行委員審查時，將改由輪值方式進

行，每份教案由黃裕勝主任、陳芳銘幹事及三位執行委員負責審查。

輪值表請參考附件一。 

三、 建議日後PBL教案編寫方向可朝向讓學生自行尋找資料即解決問題

的方向，並可加入一些 EBM。 

四、 請教案撰寫教師務必依照範本格式來寫。（格式範本請參考附件二） 

五、 PBL 段末筆試的題型由主負責老師決定，於每個 block 的段末考試

中佔有 5 分的比例。 

 

貳貳貳貳、、、、散會時間散會時間散會時間散會時間：：：：下午 6 點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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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PBL 執行委員教案審查輪值表執行委員教案審查輪值表執行委員教案審查輪值表執行委員教案審查輪值表 

固定審查委員：黃裕勝主任、陳芳銘幹事 

1. 關皚麗教授 蔡志仁副教授 葉竹來副教授  

2. 林志隆助理教授 蔡文展副教授 田英俊副教授  

3 戴任恭副教授 陳正宗副教授 何坤瑤助理教授  

4. 許  勤教授 王文明副教授 趙美琴副教授  

5. 邱肇基副教授 謝明家助理教授 蔡哲嘉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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